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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檢討銀行服務的章則及條款  

 

香港金融管理局（金管局）今日（星期三）公布認可機構就其銀行服務的

章則及條款進行的第二部分全面檢討的結果。  

 

金管局在 2004 年 10 月要求認可機構全面檢討其銀行服務的章則及條款，

以確保其符合《銀行營運守則》的要求。第一部分有關保管箱合約的檢討

於 2004年 11 月完成，檢討結果亦已於 2004 年 12 月公布。第二部分的檢

討涵蓋保管箱合約以外所有其他個人銀行服務的章則及條款。  

 

在第二部分的檢討中，金管局收到 173 間提供個人銀行服務的認可機構提

交的報告，另有 34 間認可機構沒有提供個人銀行服務，因此無須進行有

關檢討。  

 

在該 173間認可機構中，75間認可機構（43%）表示其章則及條款完全符

合守則，無須作出任何修訂。其餘 98間認可機構（57%）發現其章則及條

款有不符合守則的地方。大部分不符合守則的認可機構，採用了試圖在機

構因本身的疏忽而引致客戶損失的情況下，可免除或限制其責任的免責條

款。  

 

金管局已要求所有不符合守則的認可機構於 2005 年 9 月 30 日或之前修訂

其章則及條款。所有該等認可機構均已定出行動計劃，糾正有關情況。認

可機構在修訂其章則及條款時，必須遵守下列原則：  

 

(i) 若認可機構擬在章則及條款內加入免責條款，機構應確保有關條款

不會因為《管制免責條款條例》及其他如《不合情理合約條例》、《服



務供應（隱含條款）條例》等保障消費者的法例而被裁定為無效。

如有懷疑，認可機構應尋求法律意見。  

 

(ii) 認可機構不應在章則及條款內加入試圖免除其疏忽所引致的責任的

免責條款，除非認可機構能提供充分理由，證明所加入的免責條款

在有關情況下符合合理標準。  

 

(iii) 若認可機構在章則及條款內加入免責條款，試圖將其疏忽所引致的責

任局限於某一指明上限，則該等上限必須在有關情況下符合合理標

準。認可機構應通知客戶其責任僅局限於免責條款所指明的上限。  

 

(iv) 若認可機構在章則及條款內加入免責條款，機構應提醒客戶留意有

關的免責條款。  

 

金管局銀行業拓展部助理總裁李令翔說：「金管局對機構遵守守則非常重

視。我們會繼續與那些章則及條款未能符合標準的認可機構跟進，確保這

些機構適當地修訂其章則及條款。」  

 

如有查詢，請聯絡：  

新聞組經理馮惠芳     ２８７８  ８２４６或  

新聞組資源中心聯絡主任黃慶鋒   ２８７８  １８０２  

 

香港金融管理局  

2005 年 6月 15 日  


